
临武县消防救援大队

临武县消防救援大队2023年10月消防监督抽查工作的公告

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县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我大队决定于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消防监督抽查工作。现将此次监督抽查的范围、主要内容及要求公告如下：

监督抽查的范围

城市综合体、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商场市场、宾馆饭店、公共娱乐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福利机构、旅游、宗教活动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文物古建筑、仓储物流、施工现场以及大型群众性活动现场等单位场所。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在监督抽查的单位数量中占有的比例不低于10%。

监督抽查的主要内容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消防监督检查规定》（第120号）要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点检查：1、单位是否落实日常消防巡查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2、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3、消防设施是否正常运行；4、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在岗在位；5、公共娱乐场所是否违规超员经营，内部装修材料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6、是否落实“六加一”措施，建立的微型消防站是否落实联勤联训。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重点检查：1、场所内是否违规住人；2、是否违法经营、存储易燃易爆危险品；3、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4、消防设施器材配备是否符合标准或保持完好有效；5、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要求，是否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6、疏散通道是否违规停放电动车，设置电动车充电点；7、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栅栏。

监督抽查的要求

    请各单位从即日起对照抽查的内容，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改活动，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消防部门在抽查过程中，对不开展自查自改消除火灾隐患和其他违反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将依法进行处罚。
监督抽查结果和重大火灾隐患公布的方式

    监督抽查结果及对发现的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将通过临武县政府门户网向社会公布予以公布。

欢迎广大群众举报消防违反行为和存在的火灾隐患。

 举报电话：12345，也可直接到消防大队四楼办事窗口举报。
临武县消防救援大队

                                   2023年9月28日

